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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 時間：104 年 11 月 19 日（四）下午 2 時 

◎ 地點：雲平大樓四樓第二會議室 

◎ 主席：黃副校長正弘                                       記錄：劉沛翰 

◎ 出列席人員 25 人 

當然委員—黃副校長正弘、董學生事務長旭英、詹總務長錢登、馮主任業達 

王專委佳妙（代理楊主任明宗） 

教師委員—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張副教授權發、生命科學系李助理教授純純 

企業管理學系蔡助教淳安（代理蔡副教授惠婷）、 

學生委員—宿委會代表張珈榕、邱鼎翔、陳靜樺、呂崇睿（代理黃禹森） 

學生會代表蔡秉中（代理學生會會長郭禾盈） 

列席人員—臧組長台安、盧永華、吳仁琥、許綿分、鄭登彰、黃郁芳、林筱萱、 

林幼絲、董雨昇、郭念宜、李羽珊、劉沛翰 

壹、 主席報告及頒發委員聘書 

黃副校長：感謝住宿服務組的同仁為了學生住宿權益的努力，也謝謝各位代表的出

席，把學校訊息正確的傳達給同學，幫助同學反映住宿意見，學校也會盡

量配合並達成學生的要求。 

貳、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附件一，第 8 頁） 

住服組劉沛翰：（誦讀附件一，略） 

參、住宿服務組學生宿舍工作報告（附件二，第 9 頁～第 12 頁） 

住服組劉沛翰：（誦讀附件二，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略） 

黃副校長：是否有其他建議或補充？若無，請教有關餐廳滿意度，為何果汁部於 3 月

24 日關門，5 月份的調查滿意度會這麼高？ 

住服組許綿分：因為詢問的是同學之前對於果汁部的滿意度。 

黃副校長：很難想像餐廳的滿意度竟然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同學對於此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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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是否有建議或看法？ 

宿委會張珈榕：並不是每一位同學都會去填答，故不一定能反映實際的滿意度狀況。 

黃副校長：樣本數高達九百多個，在信度和效度上應該完備。 

宿委會陳靜樺：會填答的同學大多認同餐廳，故會有較高滿意度。 

詹總務長：我常去餐廳用餐，我認為餐廳菜色不錯且衛生良好，出菜速度快，並且與外

面相比用餐空間大，故我認為滿意度高合理。好奇為何果汁部不錯卻停業？ 

住服組許綿分：因為攤商租金欠繳故停業。 

黃副校長：另外，我建議 e 化系統可以做滿意度調查和同學互動，參考住宿生的意見，

讓同學可以參與。 

 

肆、討論提案 

 第一案：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部分條文討論案。 

 提案單位：住宿服務組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部分條文，如修正條文對照表 

（附件三，第 13 頁），提請討論。 

 說明： 

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將涉及金錢之條文皆加上臺灣貨幣名稱。 

二、將涉及金錢之條文皆改為正體字。 

三、為使核定勒令退宿資格之相關條文更加完善而修訂條文內容。 

四、第十一條第二項為配合 5 月 22 日學務會議修訂管理規則條文而對應修改。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討論： 

黃副校長：因為昨晚宿委會開會針對住宿契約又做了一次修訂，故住宿服務組另

提出臨時動議，與本案頗多重疊，我建議直接進入討論。在場委員若

沒有反對意見，我們就直接進入臨時動議。 

 決議：本案不予討論，直接進入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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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部分條文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討

論。 

 說明： 

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1. 將涉及金錢之條文皆加上臺灣貨幣名稱並改為正體字。 

2. 為使核定勒令退宿資格之相關條文更加完善而修訂條文內容。 

3. 為使契約內容符合現況、更臻完善而修訂。 

4. 將部分條文合併以避免內容重複出現或條文過於冗長。 

5. 刪除原條文第十條內容並異動條次。 

6. 前述草案內容業經 104 年 11 月 2 日舍長大會、104 年 11 月 17 日組務會議、104

年 11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宿委大會會議審議通過。 

7.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四，第 14 頁～第 19

頁）、國立成功大學宿舍自治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宿委大會會議紀

錄節錄（附件五，第 20 頁～第 21 頁）  

8. 會議現場提供「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現行法規紙本供委員卓參。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討論： 

黃副校長：請提案人住宿服務組郭念宜同仁進行說明，再逐條進行討論。 

住服組郭念宜：（誦讀契約修正第一條，略） 

黃副校長：請問條文中住宿要點、生活公約以及其他住宿管理規則是否原來就已經

存在？條文中有關於住宿標準和流程是否維持其基本精神？ 

住服組郭念宜：原本即已存在，本次修訂僅予以補強契約內容第一條之完整性。 

住服組郭念宜：（誦讀契約修正第四條，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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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校長：本條僅增加「床位」二字，委員是否有意見？ 

學生會代表蔡秉中：請問床位的定義是否包含衣櫃、書桌？ 

住服組郭念宜：契約條文在床位後之頓號後即規範到家具。 

住服組郭念宜：（誦讀契約修正第六條，略）因原本並未載明必須遵守各宿舍生活公

約及宿舍相關規定，故本次修訂予以補充之。 

黃副校長：即為補充本條文使生活公約及宿舍相關規定更具適法性。 

住服組郭念宜：（誦讀契約修正第七條，略）本修正係為避免條文冗長，故本次予以

精簡內容。 

黃副校長：應非精簡內容，而是增加讓同學可以嘗試修復的可能，修不好再賠償。 

張副教授權發：過去是否有賠償案例？ 

住服組郭念宜：光二曾發生住宿生故意踹破木門，僅該案例需賠償。 

住服組郭念宜：（誦讀契約修正第八條，略）。粗體字為本次更改變動之部分。 

黃副校長：本條更改之處並不多，主要是移動位置、合併以及濃縮，契約條文之基本

精神不變。 

住服組郭念宜：（誦讀契約修正第九條，略）。將原本之第十條內容增加逾期一日罰

款新臺幣 200 元，並合併至第九條第二項。 

黃副校長：逾期一日罰款 200 元，處罰至同學清空寢室為止，是否可規定一個時間

點？我建議可以明訂一個時間，比如說罰款就是七天，超過七天我們就

會處理。 

臧台安組長：最近的例子是勝六舍某越南籍外籍生，離開學校但物品仍放在寢室沒

有拿走，我們不敢移動，只能透過 email 的方式聯絡，但他並沒回信。後

來罰款一千元他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對於每天 200 元，逾期三天共 600 元

的罰款他無法認同，甚至向校長申訴。他認為我們應該要按照廢棄物的

方式去處理，但是事實上我們不敢去擅自移動同學的東西，僅能一直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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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同學。若明定七天，同學可能會認為還有七天的期限，但很有可能第三

天就有同學要搬進寢室居住了。因此我們會看情況，告知同學說你在哪

一天之前一定要回來清空寢室，若不清空，就會把遺留物當成廢棄物處

理。故明定時間反會對我們管理單位綁手綁腳。 

詹總務長：不明定期限，理論上等於無窮天數，事後通知我有可能會反問你是根據

哪一條？假設定七天或十天，反而有法條依據，可以根據天數處理。 

黃副校長：建議逾期一日罰款新臺幣 200 元，計算至甲方通知處理之最後期限為止，

此後乙方遺留之物品得由甲方全權處理。請問同學覺得這樣合不合理？ 

詹總務長：可以分成兩個案例處理。一種是蓄意不搬走的燙手山芋，一種是晚搬走

一兩天的。處理方式可以不一樣。 

張副教授權發：事實上終止契約租用期滿，即刻搬走並無問題，若能即時處理，逾期

一日 200 元的罰款也不會產生，只要付違反規定的清潔費 1,000 元。 

宿委會張珈榕：假設同學僅遲搬走一天，如此要罰 1,000 元，相較於原本逾期一天只

要罰 200 元，罰款是否過重？ 

馮業達主任：可把第二點條文到「計算至物品清空日止」斷句，拆成兩部分，成為第

二點和第三點，另在第三點之前加上「經通知三次仍未於截止日搬出者」。 

黃副校長：若仍沿用原本「乙方應即遷離宿舍」之條文，是否較無問題？ 

住服組林幼絲：以學生宿舍每棟至少數十間至上百間寢室的規模而言，僅以宿舍區

區十餘名工作人力，要在一天內完成清空作業確有其困難。此外就如同

宿委會張主委所言，若延遲一日至隔日清空，僅需罰款 200 元而不致於

東西遭到清空且需罰款 1,000 元。當初未明定日數，如七天，是為了不要

讓同學有錯誤期待認為自己至少還有七天可以緩衝，因為很有可能二天

後就有同學要進住了。因此若截止日算至甲方通知的截止日，也許是較

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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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總務長：馮主任所建議的也是不錯的方式。 

馮業達主任：建議通知三次，例如通知十月一日一定得搬，通知第一次、第二次，到

了第三次仍然不搬，那我十月一日就去清空了。 

黃副校長：必須確保同學都有收到這個通知。 

宿委會張珈榕：倘若同學出國不方便收到通知，就法條而言，訊息只要到達當事人

可支配範圍內即為通知，然這樣方式對於同學是相當不利的，因為他可

能完全不知道。 

馮業達主任：當初在住進來簽訂住宿契約時，就已經明定期滿必須搬走，不能說因

為你沒有通知到，所以我就可以不用搬。就如同交通違規，不能因為說你

不知道有這條規則就可以不用罰款。 

黃副校長：在契約書上面的聯絡方式要增加「以上聯絡方式確保可聯絡到我本人」。

宿委會也要幫忙宣導，並告知同學要留意離宿時間。 

臧台安組長：住宿服務組網頁公告都很清楚，同學有義務去看住宿服務組公告。 

張權發副教授：同學應該要主動關心自身的住宿權益，留意這個學期到底可以住到

什麼時候。 

黃副校長：請住服組將修改後的條文再重新複誦一次。 

住服組郭念宜：第九條違約之賠償：一、乙方於規定繳納期限未繳畢宿舍相關費用

（含住宿費、罰款、手續費、電費、清潔費等），經甲方催告限期繳納仍

未繳納時，甲方除限制其宿舍設施之使用，控管其離校手續之辦理與其

他住宿之申請外，並得終止契約。二、乙方於終止契約或租用期滿未將宿

舍回復原狀交還甲方，或乙方物品仍占用寢室空間，每逾一日，罰款新臺

幣貳佰元，計算至甲方通知之截止日止。三、乙方遺留之物品得逕由甲方

全權處理，乙方應賠償甲方清潔費用新臺幣壹仟元，並不得異議或要求

任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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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副：第三點前面建議加入「截止日後」。 

住服組郭念宜：（誦讀契約修正第十條，略）。本條為使核定勒令退宿資格之相關條

文更加完善而修訂內容，另將原條文其餘項次刪除或合併至其餘條項。 

黃副：委員有何建議？如無，請問「乙方如因違反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及其他宿舍相關規定」，此一「其他宿舍相關規定」是指每一棟宿舍都有

自己的規定？ 

住服組郭念宜：各舍有各自的住宿生活公約。 

黃副校長：假設該住宿生為敬一舍學生，在勝一舍違規，那又如何？ 

宿委會陳靜樺：過去違規審議委員會中曾有住甲宿舍但跑到乙宿舍洗澡的例子。 

臧台安組長：這樣子必須被違規記點。 

住服組郭念宜：（誦讀契約修正第十一條，略）。新增宿舍公物，因為除了鑰匙磁卡，

像是推車、輪椅等等也會借用。另外因為我們要求同學將寢室恢復原狀

而不是只有寢室壁面，因此也有做修改。 

住服組郭念宜：第十二條為條次變動，內容不變。另新增備註，「本契約中英文對譯

如有差異，以中文文意為主。」為避免外籍生對文意認知有所不同。 

黃副校長：這些條文光是看中文就複雜，翻譯成英文必須要很小心。 

臧台安組長：我們請外文系陳裕隆老師協助翻譯，之後他也會請外國人再看過。 

黃副校長：盡量避免詞不達意讓人誤解。 

住服組郭念宜：另對於附表說明，新增「本表僅供參考，實際金額以專業人員估價、

修復金額為主。」 

黃副校長：有沒有定義過什麼是市價？是兩方？還是廠商？還是學生？ 

臧台安組長：會請廠商來估價，看目前的市價大約是多少。 

黃副校長：或者可以由學生請廠商來估價，不見得由學校來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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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總務長：家具在文中有兩種寫法？有加人字旁「傢俱」和不加人字旁「家具」，是

否統一文字寫法？ 

學生會蔡秉中：加人字旁「傢俱」有可能是後人自己加上去的。 

黃副校長：下次遇到王偉勇院長可以請教一下。 

黃副校長：本案已經過在場委員充分討論，若委員沒有其他問題，則本修正案通

過。 

柒、主席結論 

 再次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與會議，本席宣布會議到此結束。 

捌、散會 15 時 27 分 

 
（備註：經本次會議建議修訂之契約書條文，請見附件六，第 22 頁～第 26 頁） 

 
 
 

103 學年度第二次會議決議暨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104.4.10.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主席指(裁)示事項 承辦單位 執 行 情 形 

主席指(裁)示事項 

討論提案 

1 

 案由：擬調整學生宿舍冷氣電力之

收費標準討論案。。 

 決議暨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住服組 
已於 103 學年度下

學期起實施。 

2 

 案由：擬配合新生提前進住一週，

調整新生住宿費討論案。 

 決議暨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住服組 
已於 104 學年度起

實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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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工作成果報告（2015.04—2015.11） 
   住宿服務組 2015/11/11 

一、「安適住居」—營造安全與溫馨之居住環境 

1. 10/28 光復一舍頂樓防水工程進行完工驗收，防水工程部分驗收狀況良好，附加工

程部分如管路高架工程尚有間距過大以及材料厚度不足之問題待改善。 

2. 光一舍為使三創書院女同學能有更舒適的居住環境，於 104 年 9 月底進行二樓女

生側的門禁設置，並於 10 月間陸續加裝晾衣架、洗衣機、烘衣機、浴室置物架及

監視器等設備。 

3. 10/30 光復三舍進行熱泵熱水器的捐贈儀式，本次捐贈是瑞智精密所捐贈，該系統

為獨立運作，不影響原有系統的使用。 

二、「樂於學業」—建構教室及圖書館之外的另一學習場所 

1. 住宿新生教育訓練講座－104/9/7 住服組舉行「認宿您真好－104 學年度住宿新生

訓練講座」。凡本校大一住宿生均需參與，活動於成功廳盛大舉辦，分三梯次進

行，共計近 3,000 名住宿新生參與本次訓練。活動內容除介紹住宿服務組、宿舍自

治委員會之運作外，另對於學期住宿床位相關申請流程、住宿相關法規、住宿生

活常識等亦有詳盡之介紹，此外亦安排有關登革熱防治訓練。本次訓練活動邀請

到了學生事務長、杜副學生事務長，以及臧台安組長蒞臨致詞，在林至岷、薛心柔

同學生動活潑的主持下，在場大一住宿新生對於宿舍生活獲得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2. 光復宿舍區形象人物甄選：光復宿舍區年初舉辦光復舍區形象人物徵稿活動，並

於四月底完成評選工作。本次共有 10 名同學（4 隊）參與競賽。得獎者得到品田

牧場禮券及 7-11 商品卡等獎品。 

3. 校園攝影比賽：本活動係以光復宿舍區住宿生為主的攝影比賽活動，分為「風景

組」與「人像組」，並且於 5 月中旬於光復宿舍區大廳公布欄進行活動海報張貼、

Facebook 社團等媒體進行活動宣傳。本活動計吸引了 60 餘位光復住宿生熱烈參

與，扣除不符比賽規定之作品後，實際有 50 件作品入選參與評比。評審委員會於

六月 2 日中午 12 時假住宿服務組會議室召開，在評審討論下，「風景組」及「人

像組」各遴選出前三名及佳作二名。 

4. 節能減碳比賽：為鼓勵勝四舍、勝六舍居民注重溫室效應議題，將節能減碳行動

落實到生活中，故特於 103 學年度下學期辦理『103-2 勝四舍、勝六舍節能減碳比

賽』。活動期間，針對冷氣度數前 50 名的寢室(未使用冷氣)居民，給予適當獎勵，

以鼓勵居民培養珍惜能源的習慣。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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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4 年 4 月 1 日~5 月 10 日辦理「2015 勝利舍區聯合母親節節卡片郵寄活動」，

已於 104 年 4 月 20 日截止國際卡片收件，4 月 27 日截止國內卡片收件。總共回

收國際卡片 50 餘張、國內卡片 220 餘張。 

6. 104 年 4 月 23 日、4 月 30 日假勝一舍 B1 自修室辦理 2015 宿舍生活學習工作坊，

本次主題為「流行藝術-手繪陶杯」，總計 53 位同學參與。 

7. 104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7 日辦理「2015 勝八舍、勝九舍 Shopping!蚤蚤市集，二手

無敵!」聯合夜間跳蚤市集活動，另於 4 月 28 日至 4 月 30 日登記租用攤位，透過

此活動讓許多有用的資源能不被丟棄，而能夠再次使用，亦可增進居民宿舍生活

的樂趣，與增進居民間的交流，及居民與宿舍人員的互動。 

8. 大英雄電影會：104/5/27 於勝一舍地下室播放電影「大英雄天團」，並提供茶點食

用，也因接近端午節故發送粽子供同學享用。透過電影讓同學紓解課業及課外活

動壓力，也能因為電影活動而提升參與宿舍活動意願。宿舍居民踴躍參與，效果

良好。 

9. 生活。愛。從不設限－捐舊衣、手工餅乾、市集活動：104/5/18-5/23 在各棟宿舍

（不含太子宿舍）舉辦捐舊衣活動，與台南市脊髓損傷者協會合作，將不需要的

二手衣物捐贈給需要的人。5/20、5/21 勝利校區心輔小屋及光復校區光復轉角則是

愛心手工餅乾義賣活動，並將盈餘捐出。另藉由無塑環保市集來推廣健康、環保

的生活新態度。透過捐送舊衣及市集活動，期望傳遞給居民更環保及健康的生活

理念，並發揮愛心幫助他人，呼應宿舍「心樂活」體驗。 

10. 敬三舍母親節繪圖設計比賽共 9 個作品參賽，於 4/24 選出前三名與佳作兩名，並

於 4/27 完成印製明信片以供居民領取。 

三、 健康促進 

（一）學生體能： 

敬業宿舍 4/20 晚間於自強校區操場舉辦「敬業、勝八、九宿舍聯合路跑比賽-敬利

自強」，本活動吸引了七十餘位敬業宿舍及勝八、勝九宿舍區愛好路跑健身的居

民熱情參與，活動亦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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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餐廳： 

1. 餐廳基礎設備更新 

2015/03/19 至 2015/11/10：進行宿舍餐廳修繕如下 

日期 宿舍餐廳修繕 

05/04 敬業餐廳冷氣冷卻水塔連結修理。 

05/26 光復餐廳廚房照明燈具故障維修。 

05/26 敬業餐廳電線線路維修。 

05/27 光復餐廳椅子修繕。 

06/24 光復餐廳乾洗手機維修。 

07/03 光復餐廳打菜區電線老舊裝修。 

07/07 敬業餐廳販賣部排水管路設備故障維修。 

07/24 光復及敬業餐廳靜電機定期保養工程。 

07/24 敬業餐廳靜電油煙淨化器維修工程(高壓產生器)。 

09/29 光復餐廳捕蚊燈照明故障維修。 

09/30 光復餐廳捲門馬達更換工程。 

10/07 購置光復及敬業餐廳紅外線手指消毒機各壹台。 

10/22 
敬業餐廳冷卻水塔、敬業餐廳冷氣冷卻循環幫浦、光復及敬業

冷氣、光復餐廳水溝紗網四項修繕工程。 

10/26 光復餐廳靜電機定期保養工程。 

11/05 光復及敬業餐廳照明設備裝修處理工程。 

 
2. 餐廳行政業務 

（1） 餐廳食材檢驗 

日期 宿舍餐廳食材檢驗 

03/17 光復及敬業餐廳食品大腸桿菌群檢驗作業。 

05/26 光復及敬業餐廳食品大腸桿菌群檢驗作業。 

09/22 光復及敬業餐廳蔬果農藥檢測及食品檢驗。 

10/27 光復及敬業餐廳 10 月份食品大腸桿菌群檢驗作業。 

（2） 3/20 公告光復果汁飲品部廠商因違反場地租賃契約規範，自 3/24 起暫停

營業，本組另辦理招商事宜。 

（3） 5/28~6/12 辦理 103 學年度學生宿舍餐廳滿意度調查，總計 1,574 人上線

填答，敬業餐廳 409 人，光復餐廳 943 人，光復果汁飲品部 222 人。敬業

餐廳各服務項目之整體滿意度為 91.29%，光復餐廳各服務項目之整體滿意

度為 90.03%，光復果汁飲品部各服務項目之整體滿意度為 9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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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4/06/16 召開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膳食委員會會議，會議中進行

學生宿舍餐廳-光復及敬業餐廳 104-106 年場地租賃續約申請案，會議決議

同意光復及敬業餐廳續約申請。 

（5） 104/08/19 召開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膳食委員會會議，會議中進行

學生宿舍餐廳-光復果汁飲品部 104-106 年招商規格，已於 09/16 公告招商，

業經兩次流標，預計於 11/18 召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膳食委員會

討論招商規格異動事宜。 

四、 其他行政暨服務事項 

（一） 強化宿舍服務 

1. 104 年度暑假營隊床位借用住宿開放時間為 104/7/9 起至 104/8/25 止；總計有

18 個學生營隊及 16 個行政單位提出床位申請，申請住宿人數為 2,661 人，各

營隊因招生情形實際入住人數為 2,629 人。 

2. 105 年寒假營隊：9/22 於本處住服組網頁公告床位借用辦理時程及申請相關

事宜，預計 105/1/22 起至 105/2/2 開放住宿。 

（二） 床位管理 E 化系統 

1. 完成開發項目： 

（1） 床位系統，住宿生「特殊個案管理」。 

（2） 床位系統，住宿生郵件通知功能加強。 

（3） 床位系統，學生宿舍獎懲查詢，整合違規退宿紀錄。 

（4） 床位系統，住宿費管理/退宿、補宿住宿費試算。 

（5） 宿舍電費系統，多項更新。 

（6） 其它多項系統功能修改及更新。 

2. 開發中項目： 

（1） 床位系統，換床位紀錄，查某學號換房經過。 

（2） 床位系統，宿舍電費，留原寢住宿生離宿電費可檔案上傳，及多項

修正。 

（3） 住宿 E 網入口，床位選填後可以開放線上指定換宿申請。 

（4） 住宿 E 網入口，空床位補宿後，可以線上選填床位。 

（5） 住宿 E 網入口，相關服務可切換 mobil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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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第八條第二款 
經辦理住宿手續後，如有變動或調整應依學校

公告為之。其調動宿舍或寢室者，一律付手續

費每次新臺幣貳佰伍拾元，並無息補退住宿費

用差額。 

第八條第二款 
經辦理住宿手續後，如有變動或調整應依學校

公告為之。其調動宿舍或寢室者，一律付手續

費每次貳佰伍拾元，並無息補退住宿費用差額。

為使條文更

加完整、文意

清楚而加上

新臺幣。 

第九條第二款 
乙方於終止契約或租用期滿不交還寢室，或乙

方物品仍占用寢室空間，每逾一日，罰款新臺

幣貳佰元，計算至物品清空日。 

第九條第二款 
乙方於終止契約或租用期滿不交還寢室，每逾

一日，罰款新台幣貳佰元。 

為使條文文

意更加清楚

而修訂。 

第十條 
廢棄物之處分：租用屆滿或租用終止後，乙方

應即遷離宿舍，將宿舍回復原狀交還甲方。乙

方如有遺留任何傢俱、物品遺留寢室或走廊，

除依第九條第二款處置外，其物品均視為廢棄

物，由甲方全權處理，乙方不得異議或要求任

何賠償，應賠償甲方之清潔費用新臺幣壹仟元。

第十條 
廢棄物之處分：租用屆滿或租用終止後，乙方

應即遷離宿舍，將宿舍回復原狀交還甲方，如

有任何傢俱、物品遺留寢室或走廊，均視為廢

棄物，由甲方全權處理，乙方不得異議或要求

任何賠償，並應賠償甲方之清潔費用新台幣壹

仟元。 

為使條文文

意更加清楚

而修訂。 

第十條 
廢棄物之處分：租用屆滿或租用終止後，乙方

應即遷離宿舍，將宿舍回復原狀交還甲方，如

有任何傢俱、物品遺留寢室或走廊，均視為廢

棄物，由甲方全權處理，乙方不得異議或要求

任何賠償，並應賠償甲方之清潔費用新臺幣壹

仟元。 

第十條 
廢棄物之處分：租用屆滿或租用終止後，乙方

應即遷離宿舍，將宿舍回復原狀交還甲方，如

有任何傢俱、物品遺留寢室或走廊，均視為廢

棄物，由甲方全權處理，乙方不得異議或要求

任何賠償，並應賠償甲方之清潔費用新台幣壹

仟元。 

為使條文內

容統一，一律

改為正體字。

第十一條 
違反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及其他宿

舍相關規定經核定勒令退宿者，除取消在校申

請宿舍權及住宿資格，且不退還已繳交之宿舍

費外，另得依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議處

之。 

第十一條 
違反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經核定勒

令退宿者，除取消在校申請宿舍權及住宿資格，

且不退還已繳交之宿舍費外，另得依國立成功

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議處之。 

為使條文更

加完善而修

訂條文內容。

第十一條第一項 
借用臨時磁卡、鑰匙，因故遺失、損壞或未按

時歸還者，酌收手續費新臺幣貳佰伍拾元。 

第十一條第一項 
借用臨時磁卡、鑰匙，因故遺失、損壞或未按

時歸還者，酌收手續費貳佰伍拾元。 

為使條文更

加完整、文意

清楚而加上

新臺幣。 

第十一條第二項 
不論任何原因搬離宿舍，均須辦理離宿清點手

續。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者，視違反情節輕重，

記五至八點宿舍違規記點，並得收清潔費新臺

幣壹仟元。 

第十一條第二項 
不論任何原因搬離宿舍，均須辦理財產清點手

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清點手續者，依情節

輕重，記五至八點宿舍違規記點，並酌收清潔

費壹仟元。 

為配合 5 月

22 日學務會

議修訂管理

規則條文而

對應修改。 

第十二條第二款 
契約期間乙方未於學校公告期限內辦理各項行

政手續而補辦者或辦後因故取消者，每次酌收

手續費新臺幣貳佰伍拾元。 

第十二條第二款 
契約期間乙方未於學校公告期限內辦理各項行

政手續而補辦者或辦後因故取消者，每次酌收

手續費貳佰伍拾元整。 

為使條文更

加完整、文意

清楚而加上

新臺幣。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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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提案 
提案人：住宿服務組 郭念宜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部分條文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討論。 

說明： 

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9. 將涉及金錢之條文皆加上臺灣貨幣名稱並改為正體字。 

10. 為使核定勒令退宿資格之相關條文更加完善而修訂條文內容。 

11. 為使契約內容符合現況、更臻完善而修訂。 

12. 將部分條文合併以避免內容重複出現或條文過於冗長。 

13. 刪除原條文第十條內容並異動條次。 

14. 前述草案內容業經 104 年 11 月 2 日舍長大會、104 年 11 月 17 日組務會議、104

年 11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宿委大會會議審議通過。 

15.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四）、國立成功大

學宿舍自治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宿委大會會議紀錄節錄（附件五）  

16. 會議現場提供「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現行法規紙本供委員卓參。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修改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一條 

契約內容：「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

管理規則」、「國立成功大學宿舍床

位申請標準作業流程」、「國立成功

大學宿舍退宿標準作業流程」、 「國

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要

點」及各舍住宿生活公約與本約定

共同構成本契約之內容。本契約無

約定或有爭議者，並適用民法及其

他相關法律， 其進一步釋疑則由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服務暨輔

導委員會」為之。 

第一條  

契約內容：「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

管理規則」、「國立成功大學宿舍床

位申請標準作業流程」、「國立成功

大學宿舍退宿標準作業流程」、「國

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留宿標

準作業流程」與本約定共同構成本

契約之內容。本契約無約定或有爭

議者，並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

其進一步釋疑則由「國立成功大學

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為之。 

為使契約內容更完

善而修訂。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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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租用標的物：本租用契約標的物為乙

方所配住之寢室床位、傢俱與該配住

宿舍提供給全體宿舍租用人共同使

用之空間與設備。 

第四條 

租用標的物：本租用契約標的物為

乙方所配住之寢室、傢俱與該配住

宿舍提供給全體宿舍租用人共同使

用之空間與設備。 

為符合現況而修訂

之。 

第六條  
使用租用宿舍之限制： 

一、 乙方應於租用期間內遵

守「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

舍管理規則」、各舍住宿

生活公約及其他宿舍相

關規定。 
二、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

將租用宿舍全部或一部

份轉租、出借、頂讓，或

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

使用，違反本約定者，契

約當然終止，乙方應於十

日內辦理離宿清點，並依

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議處。

三、 寢室內如有改裝設施之

必要，乙方取得甲方之同

意後得自行裝設，但不得

損害原有建築，乙方於交

還寢室時並負責回復原

狀。 
四、  設有公共設施之宿舍，

乙方均需遵守其使用規

則，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

論處。 

第六條 
使用租用宿舍之限制：乙方應於租

用期間內遵守「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

舍管理規則」之規定;並不得有以下情

事： 

一、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租用

宿舍全部或一部份轉租、出

借、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

由他人使用，違反本約定者，

契約當然終止，乙方應於十日

內撤離宿舍，並依學生宿舍管

理規則議處。 

二、寢室內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

方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得自行

裝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

乙方於交還寢室時並負責回

復原狀。 

三、設有公共設施之宿舍，乙方均需

遵守其使用規則，違者視情節

輕重予以論處。 

為使契約內容更完

善而修訂。 
 

第七條  
租用物之毀損：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使用租用物，除因天災、

人禍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及正常耗損

外，如乙方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有損

壞，乙方應負責修復至原狀，若無法

修復，賠償標準詳如本契約所附之財

產清單價值表。寢室因自然之損壞有

修繕必要時，由甲方負責修理。住宿

期滿或終止契約交還租用物時，雙方

應共同清點租用物。 

第七條  

租用物之毀損：乙方應以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使用租用物，除因天

災、人禍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及正常

耗損外，如因乙方之故意或過失，致

租用物毀損時，乙方應按本契約所

附之財產清單價值表，負損害賠償

之責。寢室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

要時，由甲方負責修理。住宿期滿或

終止契約交還租用物時，雙方應共

同清點租用物。 

為避免條文過於冗

長而精簡內容。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 
 

16 
 

第八條  契約之變動或終止： 

一、 不論任何原因搬離寢室，

均須辦理離宿清點手續。

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清

點手續者，依情節輕重，

記五至八點宿舍違規記

點，並酌收清潔費新臺幣

壹仟元。 
二、 甲方核准住宿並分配床

位後，乙方如欲辦理退宿

或因休學、退學、畢業等

離校狀況，須依本校學生

宿舍管理規則之規定申

請退宿並完成離宿清點

後，甲方始依規定無息退

還賸餘住宿費用。 
三、 經辦理住宿手續後，如有

變動或調整應依學校公

告為之。其調動宿舍或寢

室者，一律付手續費每次

新臺幣貳佰伍拾元，並無

息補退住宿費用差額。  
四、 因天災人禍等人力不可

抗拒而導致居住安全堪

慮時，任一方得立即終

止契約，乙方應在甲方

規定時間內遷出，甲方

應盡力協助乙方另覓住

處，甲方應依本校學生

宿舍管理規則無息退還

乙方賸餘住宿費用。 
五、 甲方因其業務特殊需要，

須提前終止本合約時，應

經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

委員會通過。 

第八條  契約之變動或終止： 

一、乙方休學、退學、畢業等離校狀

況，依「國立成功大學退宿標

準作業流程」之規定退還住宿

費用。 

二、經辦理住宿手續後，如有變動

或調整應依學校公告為之。

其調動宿舍或寢室者，一律

付手續費每次貳佰伍拾元，

並無息補退住宿費用差額。 

三、甲方核准住宿並分配床位後，

乙方如欲辦理退宿，悉依本

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辦理。 

四、因天災人禍等人力不可抗拒而

導致居住安全堪慮時，任一方

得立即終止契約，乙方應在甲

方規定時間內遷出，甲方應盡

力協助乙方另覓住處，甲方應

比照「國立成功大學退宿標準

作業流程」之規定無息退還乙

方住宿費用。 
五、甲方因其業務特殊需要，須提前

終止本合約時，應經學生宿舍

服務暨輔導委員會通過。 

一、將原條文第十一

條第四項挪至本條

第一項第一款。 
二、將原條文第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與第

三款合併內容。 
三、住宿費退費標準

列於管理規則條文

內，而非退宿標準作

業流程。 
四、款次變動。 

第九條  違約之賠償： 
一、乙方於規定繳納期限未繳畢宿

舍相關費用（含住宿費、罰款、手續

費、電費、清潔費等），經甲方催告

限期繳納仍未繳納時，甲方除限制

其宿舍設施之使用，控管其離校手

續之辦理與其他住宿之申請外，並

得終止契約。 
二、乙方於終止契約或租用期滿未

第九條  違約之賠償： 
一、乙方於規定繳納期限未繳畢宿

舍相關費用（含住宿費、罰款、手續

費、電費、清潔費等），經甲方催告

限期繳納仍未繳納時，甲方除限制

其宿舍設施之使用，控管其離校手

續之辦理與其他住宿之申請外，並

得終止契約。 
二、乙方於終止契約或租用期滿不

將原條文第九條第

二款與第十條有關

廢棄物之處分條文

合併於本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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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宿舍回復原狀交還甲方，或乙方

物品仍占用寢室空間，每逾一日，罰

款新臺幣貳佰元，計算至物品清空

日止。乙方遺留之物品得逕由甲方

全權處理，乙方應賠償甲方清潔費

用新臺幣壹仟元，並不得異議或要

求任何賠償。 

交還寢室，每逾一日，罰款新台幣貳

佰元。 

第十條 
刪除 

第十條 
廢棄物之處分：租用屆

滿或租用終止後，乙方

應即遷離宿舍，將宿舍

回復原狀交還甲方，如

有任何傢俱、物品遺留

寢室或走廊，均視為廢

棄物，由甲方全權處

理，乙方不得異議或要

求任何賠償，並應賠償

甲方之清潔費用新台幣

壹仟元。 

本條文內容已併至

第九條第二款內，故

刪除之。 
 

第十條 

 乙方如因違反國立成功

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及其他宿舍相關規定經

公告勒令退宿，應於公

告 日起十日內辦理離宿

清點。甲方除取消乙方在

校申請宿舍權及住宿資

格，且不退還已繳交之

宿舍費，另得依國立成

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議

處之。 

第十一條  

違反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

則經核定勒令退宿者，除取消在校

申請宿舍權及住宿資格，且不退還

已繳交之宿舍費外，另得依國立成

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議處之。 

借用臨時磁卡、鑰匙，因故遺失、

損壞或未按時歸還者，酌收手續費

貳佰伍拾元。 

冷氣相關設備，因不當使用或人為

因素破壞而致損壞，乙方需負責修

復，若無法修復，賠償標準詳如本

契約所附之財產清單價值表。 

不論任何原因搬離宿舍，均須辦理

財產清點手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

成清點手續者，依情節輕重，記五

至八點宿舍違規記點，並酌收清潔

費壹仟元。 

因寒、暑假離宿之清點手續(含寢室

清潔及清空)，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一、使核定勒令退宿

資格之相關條文更

加完善而修訂條文

內容。 
二、原第十一條第二

項挪至新第十一條

第四款。 
三、宿舍設備損壞之

相關條文已列於第

七條條文，故刪除第

十一條第三項。 
四、原第十一條第四

項挪至第八條第一

項第一款。 
五、原第十一條第五

項刪除。 
六、條次調整。 

第十一條  
其他特約事項： 

一、 同一寢室之承租人，對於

第十二條  

其他特約事項： 

一、將契約終止時，

乙方須將租借空間

復原之條文修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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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認定違約者之違約

事項，如無法查明時，與

同一寢室的其他租用人

共同分擔。 
二、 契約期間乙方未於學校

公告期限內辦理各項行

政手續而補辦者或辦後

因故取消者，每次酌收手

續費新臺幣貳佰伍拾元

整。 
三、 乙方需於宿舍進住時填

寫學生住宿資料卡並核

對寢室財產資料，如有不

符，需於進住當天逕洽宿

舍管理員更正，否則視為

寢室財物一切正常。 
四、 借用磁卡、鑰匙、宿舍公

物，因故遺失、損壞或未

按時歸還者，除依實際費

用賠償外，另酌收手續費

新臺幣貳佰伍拾元。 
五、 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

寢室回復原狀，無法回復

依個案實際費用賠償。 

一、同一寢室之承租人，對於無法認

定違約者之違約事項，如無法

查明時，與同一寢室的其他租

用人共同分擔。 
二、契約期間乙方未於學校公告期限

內辦理各項行政手續而補辦者

或辦後因故取消者，每次酌收

手續費貳佰伍拾元整。 
三、乙方需於宿舍進住時填寫學生住

宿資料卡並核對寢室財產資

料，如有不符，需於進住當天逕

洽宿舍管理員更正，否則視為

寢室財物一切正常。 
四、本契約屆滿後，寢室壁面應恢復

原狀，無法復原依個案實際費

用賠償。 

明確。 
二、條次調整。 

第十二條  

本契約採線上簽定，自雙方簽定後

生效，若因本契約涉訟

時，雙方同意由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第十三條  

本契約採線上簽定，自雙方簽定後

生效，若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

意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條次變動。 

*本契約中英文對譯如有差異，以中

文文意為主。 
 

為避免對於條文認

知有所不同，新增備

註。 

附表 

說明：1.本表僅供參考。實際金額以

專業人員估價、修復金額

為主。 

2.未列入之家具，以市價計

算。 

 
為符合現況而修訂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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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宿舍自治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次宿委大會會議紀錄(節錄) 

壹、 時間：民國 1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 18 時 30 分 

貳、 地點：敬業一舍二樓會議室 

參、 主席：宿委會主任委員─張珈榕                      紀錄：宿委會秘書─羅翊嘉 

肆、 出席人員：宿舍自治委員會全體成員 

伍、 列席人員：住宿服務組、各宿舍舍長 

陸、報告：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住服組報告(略) 

柒、 討論： 

一、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部分條文如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提案人：住宿服務組 宿舍輔導員 郭念宜 

說明： 

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1. 涉及金錢之條文皆加上台灣貨幣名稱。 

2. 將涉及金錢之條文皆改為正體字。 

3. 為使核定勒令退宿資格之相關條文更加完善而修訂條文內容。 

4. 為使契約內容更完善而修訂。 

5. 為符合現況而修訂條文。 

6. 將部分條文合併以避免條文重複出現。 

7. 將部分條文合併以避免條文過於冗長，並刪除原條文第十條內容。 

8. 條次異動。 

擬辦：討論通過後，提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實施。(詳

見附件) 

討論： 

郭念宜輔導員：請各位宿委參閱附件。此次修改有參考法制組律師的建議，修改如下。有

意見歡迎提出討論。 

張珈榕主委：委員是否仍有意見？若無，請進行表決。 

表決：同意 14 票，不同意 0 票。 

決議：本次宿委大會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住宿契約書」之修改（如附件），並提 104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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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一學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臨時動議案進行討論。  

捌、臨時動議(略)  

玖、補述與聲明(略) 

拾、散會(19 時 2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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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一條 

契約內容：「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

理規則」、「國立成功大學宿舍床位申

請標準作業流程」、「國立成功大學宿

舍退宿標準作業流程」、 「國立成功

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住宿要點」及各

舍住宿生活公約與本約定共同構成本

契約之內容。本契約無約定或有爭議

者，並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 其

進一步釋疑則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

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為之。 

第一條  

契約內容：「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

理規則」、「國立成功大學宿舍床位申

請標準作業流程」、「國立成功大學宿

舍退宿標準作業流程」、「國立成功大

學學生宿舍寒暑假留宿標準作業流

程」與本約定共同構成本契約之內容。

本契約無約定或有爭議者，並適用民

法及其他相關法律，其進一步釋疑則

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服務暨輔

導委員會」為之。 

為使契約內容更完

善而修訂。 

第四條 

租用標的物：本租用契約標的物為乙方

所配住之寢室床位、家具與該配住宿舍

提供給全體宿舍租用人共同使用之空

間與設備。 

第四條 

租用標的物：本租用契約標的物為乙

方所配住之寢室、傢俱與該配住宿舍

提供給全體宿舍租用人共同使用之空

間與設備。 

為符合現況而修訂

之。 

第六條  

使用租用宿舍之限制： 

五、 乙方應於租用期間內遵守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

理規則」、各舍住宿生活公

約及其他宿舍相關規定。 

六、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

租用宿舍全部或一部份轉

租、出借、頂讓，或以其他

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違反

本約定者，契約當然終止，

乙方應於十日內辦理離宿

清點，並依學生宿舍管理規

則議處。 

七、 寢室內如有改裝設施之必

要，乙方取得甲方之同意後

得自行裝設，但不得損害原

有建築，乙方於交還寢室時

並負責回復原狀。 

八、  設有公共設施之宿舍，乙

方均需遵守其使用規則，違

者視情節輕重予以論處。 

第六條 

使用租用宿舍之限制：乙方應於租用

期間內遵守「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

理規則」之規定;並不得有以下情事： 

一、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租用

宿舍全部或一部份轉租、出借、

頂讓，或以其他變相方法由他人

使用，違反本約定者，契約當然

終止，乙方應於十日內撤離宿

舍，並依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議

處。 

二、寢室內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

方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得自行裝

設，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乙方

於交還寢室時並負責回復原狀。 

三、設有公共設施之宿舍，乙方均需

遵守其使用規則，違者視情節輕

重予以論處。 

為使契約內容更完

善而修訂。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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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租用物之毀損：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使用租用物，除因天災、人禍

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及正常耗損外，乙方

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有損壞，乙方應負責

修復至原狀，若無法修復，賠償標準詳

如本契約所附之財產清單價值表。寢室

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負

責修理。住宿期滿或終止契約交還租用

物時，雙方應共同清點租用物。 

第七條  

租用物之毀損：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使用租用物，除因天災、

人禍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及正常耗損

外，如因乙方之故意或過失，致租用

物毀損時，乙方應按本契約所附之財

產清單價值表，負損害賠償之責。寢

室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

方負責修理。住宿期滿或終止契約交

還租用物時，雙方應共同清點租用物。 

為避免條文過於冗

長而精簡內容。 

第八條  契約之變動或終止： 

六、 不論任何原因搬離寢室，均

須辦理離宿清點手續。未於

規定期限內完成清點手續

者，依情節輕重，記五至八

點宿舍違規記點。 

七、 甲方核准住宿並分配床位

後，乙方如欲辦理退宿或因

休學、退學、畢業等離校狀

況，須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

規則之規定申請退宿並完

成離宿清點後，甲方始依規

定無息退還賸餘住宿費用。

八、 經辦理住宿手續後，如有變

動或調整應依學校公告為

之。其調動宿舍或寢室者，

一律付手續費每次新臺幣

貳佰伍拾元，並無息補退住

宿費用差額。  

九、 因天災人禍等人力不可抗

拒而導致居住安全堪慮

時，任一方得立即終止契

約，乙方應在甲方規定時

間內遷出，甲方應盡力協

助乙方另覓住處，甲方應

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

則無息退還乙方賸餘住

宿費用。 

十、 甲方因其業務特殊需要，須

提前終止本合約時，應經學

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

通過。 

第八條  契約之變動或終止： 

一、乙方休學、退學、畢業等離校狀

況，依「國立成功大學退宿標準

作業流程」之規定退還住宿費

用。 

二、經辦理住宿手續後，如有變動或

調整應依學校公告為之。其調

動宿舍或寢室者，一律付手續

費每次貳佰伍拾元，並無息補

退住宿費用差額。 

三、甲方核准住宿並分配床位後，乙

方如欲辦理退宿，悉依本校學

生宿舍管理規則辦理。 

四、因天災人禍等人力不可抗拒而導

致居住安全堪慮時，任一方得立

即終止契約，乙方應在甲方規定

時間內遷出，甲方應盡力協助乙

方另覓住處，甲方應比照「國立

成功大學退宿標準作業流程」之

規定無息退還乙方住宿費用。 

五、甲方因其業務特殊需要，須提前

終止本合約時，應經學生宿舍服

務暨輔導委員會通過。 

一、將原條文第十一

條第四項挪至本條

第一項第一款。 

二、將原條文第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與第

三款合併內容。 

三、住宿費退費標準

列於管理規則條文

內，而非退宿標準作

業流程。 

四、款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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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違約之賠償： 

一、乙方於規定繳納期限未繳畢宿舍

相關費用（含住宿費、罰款、手續費、

電費、清潔費等），經甲方催告限期繳

納仍未繳納時，甲方除限制其宿舍設

施之使用，控管其離校手續之辦理與

其他住宿之申請外，並得終止契約。

二、乙方於終止契約或租用期滿未將

宿舍回復原狀交還甲方，或乙方物品

仍占用寢室空間，每逾一日，罰款新臺

幣貳佰元，計算至甲方通知之截止日

止。 

三、截止日後，乙方遺留之物品得逕由

甲方全權處理，乙方應賠償甲方清潔

費用新臺幣壹仟元，並不得異議或要

求任何賠償。 

第九條  違約之賠償： 

一、乙方於規定繳納期限未繳畢宿舍

相關費用（含住宿費、罰款、手續費、

電費、清潔費等），經甲方催告限期繳

納仍未繳納時，甲方除限制其宿舍設

施之使用，控管其離校手續之辦理與

其他住宿之申請外，並得終止契約。 
二、乙方於終止契約或租用期滿不交

還寢室，每逾一日，罰款新台幣貳佰

元。 

將原條文第九條第

二款與第十條有關

廢棄物之處分條文

合併於本款內容。 

第十條 

刪除 

第十條 

廢棄物之處分：租用屆滿

或租用終止後，乙方應即

遷離宿舍，將宿舍回復原

狀交還甲方，如有任何傢

俱、物品遺留寢室或走

廊，均視為廢棄物，由甲

方全權處理，乙方不得異

議或要求任何賠償，並應

賠償甲方之清潔費用新台

幣壹仟元。 

本條文內容已併至

第九條第二款內，故

刪除之。 

 

第十條 

 乙方如因違反國立成功大

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各舍

住宿生活公約或其他宿舍

相關規定經公告勒令退

宿，應於公告 日起十日內

辦理離宿清點。甲方除取消

乙方在校申請宿舍權及住

宿資格，且不退還已繳交

之宿舍費，另得依國立成

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議處

之。 

第十一條  

違反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經核定勒令退宿者，除取消在校申請

宿舍權及住宿資格，且不退還已繳交

之宿舍費外，另得依國立成功大學學

生獎懲要點議處之。 

借用臨時磁卡、鑰匙，因故遺失、損

壞或未按時歸還者，酌收手續費貳佰

伍拾元。 

冷氣相關設備，因不當使用或人為因

素破壞而致損壞，乙方需負責修復，

若無法修復，賠償標準詳如本契約所

附之財產清單價值表。 

不論任何原因搬離宿舍，均須辦理財

產清點手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清

點手續者，依情節輕重，記五至八點

一、使核定勒令退宿

資格之相關條文更

加完善而修訂條文

內容。 

二、原第十一條第二

項挪至新第十一條

第四款。 

三、宿舍設備損壞之

相關條文已列於第

七條條文，故刪除第

十一條第三項。 

四、原第十一條第四

項挪至第八條第一

項第一款。 

五、原第十一條第五

項刪除。 

六、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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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違規記點，並酌收清潔費壹仟

元。 

因寒、暑假離宿之清點手續(含寢室

清潔及清空)，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其他特約事項： 

六、 同一寢室之承租人，對於無

法認定違約者之違約事項，

如無法查明時，與同一寢室

的其他租用人共同分擔。 

七、 契約期間乙方未於學校公

告期限內辦理各項行政手

續而補辦者或辦後因故取

消者，每次酌收手續費新臺

幣貳佰伍拾元整。 

八、 乙方需於宿舍進住時填寫

學生住宿資料卡並核對寢

室財產資料，如有不符，需

於進住當天逕洽宿舍管理

員更正，否則視為寢室財物

一切正常。 

九、 借用磁卡、鑰匙、宿舍公物，

因故遺失、損壞或未按時歸

還者，除依實際費用賠償

外，另酌收手續費新臺幣貳

佰伍拾元。 

十、 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寢

室回復原狀，無法回復依個

案實際費用賠償。 

第十二條  

其他特約事項： 

一、同一寢室之承租人，對於無法認定

違約者之違約事項，如無法查明

時，與同一寢室的其他租用人共

同分擔。 

二、契約期間乙方未於學校公告期限

內辦理各項行政手續而補辦者或

辦後因故取消者，每次酌收手續

費貳佰伍拾元整。 

三、乙方需於宿舍進住時填寫學生住

宿資料卡並核對寢室財產資料，

如有不符，需於進住當天逕洽宿

舍管理員更正，否則視為寢室財

物一切正常。 

四、本契約屆滿後，寢室壁面應恢復原

狀，無法復原依個案實際費用賠

償。 

一、將契約終止時，

乙方須將租借空間

復原之條文修訂更

明確。 

二、條次調整。 

第十二條  

本契約採線上簽定，自雙方簽定後生

效，若因本契約涉訟時，雙

方同意由臺灣臺南地方法

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三條  

本契約採線上簽定，自雙方簽定後生

效，若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由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條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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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本契約中英文對譯如有差異，以中

文文意為主。 
 

為避免對於條文認

知有所不同，新增備

註。 

附表 

說明：1.本表僅供參考。實際金額以

專業人員估價、修復金額

為主。 

2.未列入之家具，以市價計

算。 

 
為符合現況而修訂

條文。 

 

 

 


